


附件1

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是主管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副处级单位，属市一级预算单位。支队下设9个内设机构、6个派出机构和6个下属机构。主要职责如下：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道路交通管理的法律、法规；拟订全市道路交通管理政策，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维护城乡道路交通秩序，依法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预防和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负责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状况的评估，参与市区大型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的评价。
（三）负责组织、协调全市道路交通警（保）卫工作，协调、处置道路上的重大突发事件；负责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
（四）协助维护全市道路治安秩序，在有效控制范围内履行发案防控、嫌疑人盘查的有关工作。
（五）负责市区涉及交通安全管理的停车场（库）、车辆停靠站点的规划建设和挖掘、占用道路的有关审批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全市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城市出租车、公共汽车、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校车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六）负责组织、指导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和道路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工作，发布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信息；负责指导道路交通安全组织建设。
（七）负责全市机动车注册登记、牌证的发放；负责驾驶人考试、驾驶证发放以及驾驶人的管理；负责监督全市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以及农机部门的牌证发放工作。
（八）参与拟订全市城市建设、城乡道路和安全设施规划以及城市出租车、公共汽车等营运车辆发展规划。
（九）负责全市交通管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十）负责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警务保障工作；监督、检查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执行财经纪律情况。
（十一）负责组织、指导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纪律作风建设和业务培训；负责监督、检查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工作，查处交通民警的违法违纪案件。
（十二）负责市级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十三）协助县市党委和人民政府管理县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领导班子。
（十四）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公安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本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支队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收入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含经费拨款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支出为保障支队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
纳入我支队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为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后勤服务中心。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5427.73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5427.73万元，其中：经费拨款15237.15万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90.58万元。（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15427.7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566.73万元；项目支出2861.00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2566.73万元，用于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其中：（1）工资福利支出3848.62万元；（2）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3341.51万元；（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148.02万元；（4）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2228.58万元。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861万元，用于保障单位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其中：（1）智能交通系统建设资金1500万元；（2）智能交通系统运行维护经费500万元；（3）交警标志标线、交通设施维护经费500万元；（4）集成指挥平台（核心版）300万元；（5）其他资本性支出61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年初预算安排5570.09万元，较上年度预算增加26.30万元，上升0.47%，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以人员经费为基数计提的工会经费和福利费相应增加。(经济分类详见表六）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政府采购年初预算数为6700.69万元，其中：货物类2980.85万元；服务类2374.84万元；工程类1345万元。
（五）“三公”经费等预算安排情况：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692.0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8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12.00万元（包含执勤执法车辆的运行维护及更新购置）；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14万元；培训费200万元。
[bookmark: _GoBack]“三公”经费预算增减变动说明：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692万元，较上年预算1246.20万元减少554.20万元，下降44.47%。主要原因：（1）本年度仍将严格执行厉行节约相关规定，做好公务接待费用的管理和控制；（2）2016年已按整体部署实施公车改革，故此项预算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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